
（標封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欄由主辦機關於開標時編列號碼） 

工程名稱： 

開標時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午    時    分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允許共同投標且有共同投標廠商者應填寫，未填寫者為無效標，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標廠商兼具共同投標資格者無須填寫。 
投標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同投標廠商名稱： 

地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       址： 

電    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      話： 

 

 
40808 

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段 501號 

經濟部水利署 

總 收 發 室    收 
（投標專用信箱） 

 

 

注 意 事 項： 

一、請將證件封、規格封及標單封裝入本標封內。(有規格封者得密封併送，無則免附) 

二、本標封應以郵寄或專人於截標時間前送達本署。 

三、本標封封面應填寫投標廠商名稱、地址。允許共同投標且有共同投標廠商者應填寫，

未填寫者為無效標，投標廠商兼具共同投標資格者無須填寫。 

四、本標封之封口應予密封。 

檢舉機關不法函件請寄台中郵政第 47 支局 7 號信箱或電話（04）22501578 

編  號 


